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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德领导力是指按照明确的道德价值行使领导权力。负责型领导是道德领导力的
一个实例，其包含了识别利益相关方，并为利益相关方提供参与到组织发展中的机
会。圣方济各·沙雷氏（律师，宗教领袖，教派创立者，作家和导师）提供了一种适
用于与利益相关方协作的方法。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实则复杂且富有各种可能性。沙
雷氏最初将这种方法用于物品买卖的情景，但该方法可以被扩展应用到更复杂的交易
之中。在这里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交换立场”，本文将介绍这种方法，并解释这种
方法是怎样发挥作用，同时也将指出使用这种方法的一些限制。

在 《论语》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句箴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拱之”（意为：无论

是谁，只要他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
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Confucius, 1997, 2.1）。建立于美德之上的道德领导力
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文化。这篇文章的首要目的是将道德领导力与另一个常用的术语
——负责型领导——联系起来，并将负责型领导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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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运用到教育领域。这篇文章的第二个目的
是介绍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导师圣方济各·
沙雷氏的贡献，他的做法作为一种负责任的
方法可以被运用到行使道德领导力的实践之
中。这种方法就是“交换立场”。 

金融时报的词典将负责型领导定义为：

“负责型领导是指从股东的利益出发
来作商业决策，同时也考虑到所有其
他利益相关方（如工人、客户、供应
商、环境、社区和子孙后代）的需
求。”（Financial Times, nd） 

然而，“负责型领导”的概念不仅仅
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否包含
了特定的道德维度？通过深思，学者们已经
指出，就如同领导者可以按照道德标准行
事一样，他们也可以是道德败坏或者是非不
分的（Graham，1991）。Ciulla认为，领导
力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一个伦理的维度
（Ciulla，2006）。对Ciulla而言，伦理是
领导力的一个核心部分，不应该被边缘化。
但Ciulla也指出，人们偏爱追随不仅道德败

坏，而且具有破坏力的领导——她的措辞是
带有侵略性的。在一篇讨论东西方哲学的论
文中，Bass和Steidlmeier将道德败坏描述为
不可信的，因而不是真正的领导力（Bass & 
Steidlmeier, 1999）。 

负责型领导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通
过关注有关领导者的任务、特质、行为或背
景的研究，Alan Burton-Jones指出了其中
一些方面的演变（Burton-Jones, n.d., 第
3页）。比如说，研究表明，一些领导者有
强烈的动机、动力和非凡的领导力，而许多
能干的领导者可能只是在一些特质上有过人
的表现，在其他方面却并不突出。不同的特

质，比如规划能力，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更有
影响力。 

即使特定一种文化下的研究可以是有
用的，但跨文化的研究告诉我们，没有一种
对负责型领导的普遍研究是可以通过单种文
化的棱镜来实现的（Witt and Stahl, 2015
）。百事公司在中国的合并案就提醒我们，
在跨文化的情形下一段关系是怎样被误解的
（Rothlin and McCann, 2016）。 

负责型领导和利益相关方

尽管非常有限，《金融时报》对负责
型领导的定义确实引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负责任的领导者不仅要与其组织中的人直接
共事，而且还要与利益相关方携手共进。
（Financial Times, nd）Maak和Pless强
调，负责任的领导者必然会和利益相关方打
交道： 

“我们认为负责型领导是一种和社会
关系相关的道德现象，产生于相互作
用的社会进程中。当盛行的探讨领导
力的文献大部分集中讨论一个组织中
领导者及其下属之间的关系并将下属
作为服从者时，我们将在这篇文章中
说明，领导力发生在领导者与众多企
业内外利益相关方互动的过程中。” 
（Maak & Pless，2006，第99页）

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即企业领导者的
唯一任务是最大化股东的收益（Friedman, 
1970）。其他人，即使是公司雇员，并不是
该组织的所有者，因此不需要得到领导者同
等的重视。当然，领导者在为股东追求利益
的同时也会体谅他人的利益。宣扬这两种方
式的利益相关方理论已经聚集了众多的支持
者（Zhang，2014，第6页）。 

《金融时报》的定义可以被理解为
特指商业领导力，然而领导力却在人类活
动的各个方面处处可见，并不局限于商业
（Stückelburger & Mugambi，2007）。有
时，重大丑闻的曝光让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
需要负责型领导。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和腐
败丑闻、宗教组织的管理不善和隐瞒丑闻、
滥用职权和挪用公款的政治丑闻，以及抄袭
剽窃和文凭造假的教育界丑闻都是这样的例
子。丑闻是为非作恶的信号，也是需要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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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方济各·沙雷氏所实践和
推崇的道德领导力主要由两
个要素组成：一种与上帝的
关系，他将之称为奉献，以
及一种生活方式，他将之称

为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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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 

圣方济各•沙雷氏是谁？ 

圣方济各是萨伏依公国沙雷氏家族的一
名贵族。他的父亲是Boisy勋爵。圣方济各出
生于1567年。从当一名县长开始，他的父亲
为他规划了成为市政领导的职业生涯。从当
地的学校毕业后，圣方济各被先后派往巴黎
和帕多瓦留学深造，并于1591年在帕多瓦取
得法学博士学位。他于1592年考取开业律师
资格并成为了尚贝里参议院的拥护者，同时
他的父亲为他安排了各种职务，包括成为一
名参议员。 

然而，圣方济各选择了为天主教堂服务
的生活。尽管父母反对，他还是走上了这条
路。之后，在新生活中圣方济各很快被推选
成为领导层的一员。1593年，他被任命为日
内瓦天主教堂的教务长，并在同年被任命为
神父。1602年，他就任日内瓦天主教主教，
这一职务伴随了他的余生，直至他于1622年
逝世。他不仅是一个宗教领袖，也是一个教
派创始人——他（和Baroness de Chantal）
创办了圣母访亲女修会。 

圣方济各被奉为导师，他通过书信和面
谈为人们提供建议。他的一些建议，尤其是
给Marie de Charmoisy的建议，被收录于《
成圣捷径》之中（De Sales，2015）。这本
书曾经很受欢迎，和圣方济各的其他作品一
样，如今已被译成多种语言（Boenzi, 2013, 
第9页）。圣方济各本人修订了《成圣捷径》
的几个版本，该书至今还在出版。然而，《
成圣捷径》并不是一个学术作品，甚至不是
十分有条理。证据表明这本书写于忙碌的生
活间隙。圣方济各有着令人吃惊的现代感：
他在向妇女提供建议的过程中获取经验，包

括当时经商的妇女，比如说那些丈夫在法庭
或战场，因而独自管理家庭财产的妇女。 

圣方济各·沙雷氏所实践和推崇的道
德领导力主要由两个要素组成：一种与上帝
的关系，他将之称为奉献，以及一种生活方
式，他将之称为美德。 

买卖中的“交换立场” 

圣方济各·沙雷氏用那个年代的通用
语言来表达自己，即美德与罪恶的语言。当
然，随着美德伦理在当时西方伦理学界和东
方伦理学界同时的日益复兴，这种语言再一
次成为了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圣方济各的
语言所具备的现代感足以抗衡“贪婪是好
事”这样的咒语。圣方济各建议我们推崇正
义、温和和仁爱的美德，而不是屈从于贪婪
的恶习。圣方济各自然没有谴责财富，也没
有提议放弃财产：他关心的是我们个人对财
富的态度，以及我们获取财富的方式。圣方
济各对Philothea（圣方济各虚构的建议对
象）说：“是的，我愿你希望增加你的资源
和财富，并通过正义且温和又仁爱的方式来
获取它”（De Sales, 2015, 第183页）。 

在题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公正且通情达
理的头脑”的章节中，圣方济各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做法。他用简单的语言介
绍它： 

“Philothea，你的行为应是公平公
正的。你要总是站在邻居的立场上，
把邻居放在你的立场上，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很好的判断他。在买东西的
时候把自己想象成卖家，在卖东西的
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买家，这样你的买
卖就能公正地进行。所有这些正义的
行为都很小，而且也不会逼着我们自
己去做出补偿，因为我们的思考严格
地保持在对我们有利的范围之内。但
他们仍迫使我们去纠正我们的态度，
因为这其中仍存在许多不通情达理和
非仁爱的地方。毕竟，利用这些缺陷
就是不诚实的手段。我们怀着一颗
大度、公正又通情达理的的心，活得
慷慨、高尚且礼貌，也不会损失什
么 。”（De Sales, 2015, 第242页） 

这种做法很简单，它让我们在买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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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虚构的建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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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对方“交换立场”。然而，我们不只是
以对方的立场行事。对方可能对交易行为知
之甚少，或者是轻率、没有技巧。我们不能
这样做，因为这样做违背了正义的美德。对
方可能急于出售，但如果利用这一点就违背
了慷慨的美德。圣方济各呼吁Philothea从立
场公正做起。所以，由于我们与其他人交换
了立场，因而我们可以公正地判断问题，因
此我们能够“怀着一颗大度、公正又通情达
理的的心，活得慷慨、高尚且礼貌。”（De 
Sales, 2015, 第242页）公正还讲求一个有
两个步骤的过程：首先，自己要站在对方的
立场上，其次，要让对方站在自己的立场
上。 

这种做法需要交易者从本着公正的精神
开始，然后合理地运用这种方法，再正直道
德地进行这场交易。这种做法不仅适用于简
单的买卖交易，而且也适用于当代更为复杂
的多方商业交易（O’Brien，2012，第101
页）。它基于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一种美
德的态度。这种态度要通过不断审视自己的
内心才能得以保持。这样的审视将不断核对
我们是否成功使用了这种方法。 

这种做法的一个局限之处是，仅仅“交
换立场”是不够的。除非整个交易建立在美
德的基础之上，否则如果对方的知识或经验
不足，或处于交涉交易的劣势地位时，“交
换立场”可能只是诓骗对方的一个工具。 

交换立场与跨文化的当代关联 

作为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沙雷
氏的伦理观代表了两个思想传统的集合：一
个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另一个是经典希腊传
统。两种思想传统都使用美德的语言，而
沙雷氏也从美德的角度表现了他的伦理观
（De Sales，2015，第28页）。近年来，美
德伦理学复兴，Alasdair MacIntyre也许是
这场复兴中最知名的贡献者（MacIntyre，
2007）。对中国传统美德日益增加的关注也
推动了美德伦理学的复兴（Angle & Slote, 
2013; Provis, 2017）。沙雷氏的作品在这

个现代的、跨文化的美德伦理复兴中仍然十
分受用：沙雷氏明确表达了，美德生活是虔
诚生活的一个关键部分，同时论述了一些伦
理（如善行）的重要性。 

不同文化中共有的另一个兴趣点是对“
黄金法则”的思考（Gensler, 2013）。就
中国传统而言，《论语》中有这么一个例
子：“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意为：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
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回答说：“
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
给别人。”；Confucius, 1997, 15.24）。
《论语》与其他文化中的黄金法则的联系

已经在其他地方有所探讨（Wang, 1995，第
415页）。实际上，沙雷氏的贡献是一个复杂
的互惠工具，它涉及了对黄金法则的一些批
判。它基于互惠，但交换立场的方法却并不
是那么简单。 

应用：与利益相关方交换立场 

圣方济各·沙雷氏的方法不仅可以应用
于复杂的商业交易，也可以超越商业应用于
其他领域的负责型领导。在道德领袖的伦理
工具箱中，这种方法可以被视为一种有用的
工具。 

本文将用教育领域作为一个假设性示
例。这个例子以一位大学校长为中心。这所
大学由一个基金会私有，在一批慈善家的
管理下运营。运营资金部分来自基金会，
其余来自政府、公共捐赠和学生所缴纳的
学费。这个校长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文
凭造假”或“代笔”问题（Zheng & Cheng, 
2015）。已经有足够的研究允许校长识别
利益相关方，就他们对该大学的重要程度
来进行排序分级，并提出相应地应对策略
（Mitchell, Agle & Wood, 1997，第853
页）。在确定了所有潜在的利益相关方之
后，校长必须制定出如何处置这些利益相
关方的方案。和该过程相关的文献建议，
校长必须至少在名义上处置这些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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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并且也许应该采用一种直接的手段
（Donaldson & Preston，1995，p. 65）。 

正是在这一点上，上述沙雷氏的方法
有助于校长成为一个有道德的领导。校长尝
试着将自己置于其所识别出来的利益相关方
的立场之上。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们将只
举校友的例子，并假设他们已经被确认为利
益相关方。校友们已经获得了他们的学位，
而他们的就业情况及其在社会上的地位都依
赖于他们的学位。一些校友可能会在该校申
请就读更高的学位。同时，对于许多大学来
说，校友还是潜在的捐赠者。站在他们作为
一名毕业生、一名潜在的未来学生以及一名
学校捐赠者的立场上来说，校长可能会看到
强烈抵制文凭造假的需要。 

但沙雷氏的方法也设想了反向的立场交
换。因此，校长必须假想校友们也有成为校
长的机会。如果这样，校友们将如何处理这
种情况呢？这一步是上一步的检查和反馈机
制。这一步也有助于确保校长处理该事件的
公正性，不至于使得利益相关方处于劣势，
或利用他们普遍相对无力的地位处境。 

最后，当终于决定采取可行的行动方
案时，该大学校长必须记住行事要以美德为
原则：沙雷氏将教会她“怀着一颗大度、公
正又通情达理的的心，活得慷慨、高尚且礼
貌。”（De Sales，2015，第242页）。非常
值得注意的是，沙雷氏并不是只考虑到了一
种美德，其所提到的美德形成了一个美德群
组，为任务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平衡的方式。 

一些替代策略看起来似乎更加简单，
但却无法提供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否认、
搪塞、立而不行的规定、或将处置的责任转

移给老师却不向他们提供任何资源，都是可
能采取的策略。但从长远看来，这些方法都
无法成功。只有实践道德领导力，大学校长
才能引导利益相关方找到解决“文凭造假”
或“代笔”的最佳方案。这就是负责任的领
导。 

结论 

道德领导力可以用美德伦理学的术语来
描述。美德伦理学的概念不仅是因为希腊先
训和犹太基督教的教义为人所知，也被包括
儒家在内的东方哲学所提倡宣扬。美德伦理
学正在经历一个当代的复兴，相比一个世纪
之前，像圣方济各·沙雷氏这样的导师现在
或许更容易被理解。 

利益相关方理论可能是在解释商业领导
力的方面发展起来的，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方法，让我们能够用一种相互关联的方
式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生活。“做生意的唯
一目的就是赚钱”或“教育就是教书”的说
法实在是过于简单了。 

圣方济各·沙雷氏的教导中所描述的
做法并不局限于他所举例的买卖交易。他的
方法可以扩展到更复杂的交易事务中，还可
以应用于非商业的情况之下。显然，圣方济
各·沙雷氏希望他所塑造的Philotheas能够
负责任地生活，品行端正地做事。他的做法
可以作为负责任领导的“工具箱”中的一种
工具，帮助这些领导实现负责任地生活、品
行端正地做事。这种方法并没有覆盖道德领
导力的所有领域，但当负责任的领导必须选
择一种最道德的方式来行与他人（比如利益
相关方）相关之事时，“交换立场”就能得
到运用。圣方济各·沙雷氏所描述的这种做
法不是简单的机械步骤。只要负责任的领导
要做出基于某种美德的决定和行动，它就可
以被应用。沙雷氏认可了诸如慷慨、高贵、
礼貌、宽容、公正、通情达理等美德。 

因为我们以孔子的语录作为这篇文章的
开始，所以我们用沙雷氏的语录来结束这篇
文章：“要知道只有美德和奉献才能让你在
这个世界上得到快乐，明白它们是多么的美
好”（De Sales，2015，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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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领导力可以用美德伦理
学的术语来描述。美德伦理
学的概念不仅是因为希腊先
训和犹太基督教的教义为人
所知，也被包括儒家在内的

东方哲学所提倡宣扬。

Religion 宗教

山显治，南澳大学兼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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